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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评定分离”改革的指导意见

2022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改革的试行，对优化我区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了各市场主体的认同。根据省、市公管局工作部署，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进一步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作如下建议：
1.继续稳妥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改革。所有涉及政府投资建设的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项目，全部实行“评定分离”。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其他方式的，须报监督管理部门同意。
2.全域试行招投标领域“评定分离”改革。将房建市政领域“评定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经验向水利水电、交通运输、高标准农田治理等领域扩展延伸。相关定标工作参照《湖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定分离”定标工作指南》执行。
[bookmark: _GoBack]3.强化招标人主体责任。依法经项目审批、核准部门确定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变更。在推广实施“评定分离”过程中，要认真落实保护中小企业的相关政策措施，注重考察中标候选人企业信用信息状况，不得借“评定分离”影响市场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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